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关于 2021 年第一批脱贫户家庭成员自然变

更的公告

乐中府公〔2021〕15 号

根据《乐山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受灾贫困

人口困难帮扶和动态管理的通知》（乐脱贫领办发〔2018〕

25 号）和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乐山市扶贫和移

民工作局关于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乐人社发〔2018〕82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区按照规定程序对

全区 2021 年第一批脱贫户家庭成员自然变更情况进行了审

核，同意自然变更人口新增舒欣锐等 16 人，自然变更人口

减少朱秀珍等 135 人，现将名单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1.市中区 2021 年第一批脱贫户家庭成员自然增加情

况表

2.市中区 2021 年第一批脱贫户家庭成员自然减少情

况表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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